
依据《预算法》、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的通

知、《自治区党委办公厅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全区预决

算公开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宁党办发〔2016〕54号）、《自治

区财政厅关于做好地方预决算公开工作的通知》（宁财预发〔2018〕

88号）等文件要求，现将永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7年部门决算公

开情况说明如下：

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贯彻实施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执行工商行政管理、质量

技术监督、食品(含食品添加剂、保健食品，下同)安全、药品、医疗器

械、化妆品监督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规范；负责市场监督管

理和行政执法的有关工作；牵头组织推进工商登记制度改革，促进市场

主体加快发展；推动建立落实食品安全企业主体责任和县政府负总责的

机制。

（二）负责市场经营秩序的监督管理；承担市场交易、网络交易和

经营服务行为的监管职责，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经营秩序；负责企业、

个体工商户、专业合作社等经营行为的监督管理；监督管理经纪人、经

纪机构及经纪活动。

（三）承担各类市场主体经营许可、年度报告、信息公示和监督管

理的责任；负责对企业、个体工商户、商品交易市场信用分类监管工作，



研究分析依法发布市场主体登记基础信息，为政府决策和社会公众提供

信息服务。

（四）承担辖区相关市场主体的登记注册和监督管理责任，依法查

处取缔无证无照经营行为；负责企业信用公示、个体工商户年报等工作，

建立健全企业信用体系。

（五）负责辖区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滥用行政权力排除

限制竞争等反垄断执法工作(价格垄断行为除外)；查处辖区不正当竞

争、商业贿赂、走私贩私等经济违法行为；依法查处违规直销、传销案

件，监督管理直销企业和直销员依法开展直销活动。

（六）依法保护商标专用权、名牌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各级质量

奖产品，查处商标、名牌产品、各级质量奖产品侵权行为；负责广告活

动的监督管理。

（七）承担辖区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责任；建立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

处理消费者投诉举报，查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

（八）承担辖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责任；负责食品质量监督抽查、

监督检验及后续处理工作，负责监督实施本级食品行政许可，承担食品

安全检查、整顿治理、定期抽检和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应对（急）处置。

（九）承担辖区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化妆品监督管理的责

任。组织实施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制度；监督药品、医疗器械研



制、生产、流通、使用方面的质量管理规范；监督管理放射性药品、麻

醉药品、毒性药品、精神药品以及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组织开展药品

不良反应和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工作；建立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应对

（急）机制并组织实施；定期开展药械抽检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实施国

家基本药物制度。

（十）承担辖区质量监督管理的责任。承担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监

督检验及处理工作；配合开展工业产品生产许可现场核查、年度审查、

后续监管和重大质量事故调查处理。

（十一）承担辖区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获证企业及强制性认证产品监

督管理的责任，查处认证违法行为。

（十二）承担辖区计量管理的责任。依法管理计量器具和检定人

员，监管市场计量行为，查处计量违法行为。

（十三）承担辖区标准化管理的责任。办理企业标准备案和执行

标准登记，承担标准实施监督和代码、条码监督管理工作。

（十四）负责辖区特种设备安全的监督管理；对特种设备生产、

经营、使用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制定辖区特种设备事故

应急预案并组织实施；按规定报告特种设备事故，配合开展特种设备安

全事故调查处理。



（十五）负责市场经营秩序的监督管理。承担市场交易、网络交

易和经营服务行为的监管职责，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经营秩序。

（十六）负责合同行为的监督管理。组织实施动产抵押物登记、

合同格式条款备案；依法对拍卖活动进行监管，查处违法拍卖行为。

（十七）负责食品、药品有关知识培训、技术交流合作。

（十八）指导消费者协会工作。

（十九）承担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二十）承办永宁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永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内设办公室、纪检监察、法制、注册登记

管理、食品监管、药品药械监管、消费者权益保护、市场合同商标广告

管理、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标准计量 10个岗位；下设市场监管稽查队

和宁和、杨和、望远、李俊、闽宁所市场监督管理所 6个派出机构，挂

靠管理消费者协会 1个事业单位。在职职工 81人，行政编制 68人，

工勤 4人，事业人员 6人，聘用事业编制编 4名。

第二部分 2017年度部门决算批复表（见附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批复表



二、收入决算批复表

三、支出决算批复表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批复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批复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批复表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批复表

八、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批复表

第三部分 2017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 2017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7 年 度 收 入 总 计 18858309.64 元 ， 支 出 总 计

18858309.64元。与 2016年相比，收入总计增加 869711.86

元，增长 4.8%，支出总计减少 869711.86元，下降 4.8%。

二、关于 2017年度收入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本年收入合计 16174526.22 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16159026.22元，占 99%；其他收入 15500元，占 1%。

三、关于 2017年度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本 年 支 出 合 计 15141536.96 元 ， 其 中 ： 基 本 支 出

12566971.47元，占 83%；项目支出 2574565.49元，占 17%。

四、关于 2017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7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总计 18127651.72 元，支出总决算

18127651.72 元。与 2016 年相比，财政拨款收入总计增加

1594942.98 元，原因是增加工资预算，拨款支出总计增加

1594942.98元，原因是人员支出、公用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支出增加 。

五、关于 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2017年度一般

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14670108.54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 9.6%。

与 2016 年相比，财政拨款支出增加 87921.82元，增加 0.6 %，

主要原因是人员支出、公用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增加。。

（二）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2017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14670108.54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说明：

如：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 11295151.54元，占 77%；保障和

就业（类）支出 1466328.11元，占 12.98%；住房保障（类）支

出 600280.61 元 ， 占 5.3 %； 医 疗 卫 生 和 计 划 生 育 支 出

1300348.28元，占 4.72%。



（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2017年度财政拨款支出年初

预算为 11998452.39 元，支出决算为 14670108.54 元，完成

年初预算的 122%。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其中：

1、人员支出比预算支出多；2、日常公用支出比预算支出多等等。

六、关于 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

明（按经济分类填列到款级科目）

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12556471.47元，

其中：人员经费 11051729.48 元，公用经费 1504741.99 元。

支出具体情况如下：

1.工资福利支出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10022446.51元，

较 2017年度年初预算数增加 803994.12 元，增长 8.7%，主要原

因是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支出增加；较 2016 年决算数增加

1039353.96元，增长 11.57%。

2.商品和服务支出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1468431.99元，

较 2017年度年初预算数增加 205531.02元，增长 16.27%，主要

原因是业务量增加，办公费、印刷费、维修费、培训费、专用材料费增

均比年初预算增加；较 2016年决算数增加 897624元，增长157

%。



3. 对 个 人 和 家 庭 的 补 助 公 共 预 算 财 政 拨 款 基 本 支 出

1029282.97元，较 2017年度年初预算数增加 369000.49元，

增长 55.88%，主要原因是人员工资增加、住房公积金及采暖费增加

；较 2016年决算数减少 1189923.17元，降低 53.62%。

4.其他资本性支出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36310 元，较

2017年度年初预算数减少 216530元，降低 85.63%，主要原因是

食品安全购置设备用其他资金支付；较 2016 年决算数减少

338745.2元，降低 90%。

七、关于 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

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7 年度“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

235000 元，支出决算为 172986.92 元，完成预算的 73.61%，

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为 145605.92元，完成预算

的80.89%；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27381元，完成预算的49.78%。

2017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1、提倡厉

行节约，公务用车维修费减少；2、公务接待费支出减少。

2017 年度“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比

2016年减少 83276.71元，下降 26.16%，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

运行费支出决算减少 92191.79元，下降 34.76%；公务接待费支出



决算减少 25717元，下降 48.43%。公务接待费减少的主要原因是

接待上级部门以及同城接待减少；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减少的主

要原因是公务用车维修费减少。

（二）“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17年度“三公”一般公共预算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公务

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 145605.92元，占 84.17%；公务接待费

支出决算 27381元，占 15.83%。具体情况如下：

1.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145305.92元。其中：公务

用车购置费支出为 0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145605.92元，

主要用于车辆加油以及车辆维修保养支出等。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拨款开支的公务用车购置数 10辆，公务用车保有量为 10辆。

3.公务接待费支出 27381 元。其中：国内接待费支出 27381

元，主要用于上级部门业务接待支出。2017年国内公务接待批次 68

个，国内公务接待人次 684人。

八、关于 2017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

说明

2017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本年收入 0元，本年支出 0

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0元。较 2016年决算数增加（减少）0元，增

长（降低）0%。



九、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2017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1504741.99元，比 2016

年增加 420336元，增长 73.63%。主要原因是：维修费、专用材料

费比去年增加。

（二）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2017年，永宁县政府采购预算 0元，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说明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本部门房屋面积 3818.11平方米，

共有车辆 10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 10辆；单价 50万元以上通用

设备 1台（套），。

（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1.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永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7年未对

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开展全面绩效自评。

2.部门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结果。无。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支出功能分类科目编码、名称：按照《2016年政府收支分类

科目》“类”、“款”、“项”的编码和名称填列。

二、年初结转和结余：是指单位上年结转本年使用的基本支出结转、

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和经营结余。

三、基本支出结转：是指单位基本支出收支相抵后结转本年使用的

累计余额，包括事业单位未转入事业基金的基本支出结转。

四、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是指单位从财政部门或上级单位等取得，

需要结转本年继续使用的项目支出收支累计余额。

五、基本建设资金结转和结余：是指单位基本建设类资金中非偿还

性资金结转本年使用的累计余额。

六、本年收入：是指单位本年度取得的全部收入。

七、本年支出：是指单位本年度全部支出。

八、结余分配：是指单位当年结余的分配情况。

九、年末结转和结余：是指单位结转下年的基本支出结转、项目支

出结转和结余和经营结余。

十、财政拨款收入：是指单位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

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十一、事业收入：是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

得的收入。

十二、经营收入：是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

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十三、其他收入：是指单位取得的除“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

“经营收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十四、基本支出：是指单位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

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十五、项目支出：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

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发生的各项支出。

十六、经营支出：是指事业单位在专业活动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

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十七、人员经费：是指单位基本支出中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

排的“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十八、日常公用经费：是指单位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除

人员经费以外的基本支出。

十九、“三公”经费：纳入中央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

指中央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



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

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

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

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

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二十、机关运行经费：是指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

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

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

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

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